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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2011）杭拱民初字第28号
刘宁：本院对原告浙江信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1）杭拱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87号

沈金龙、王雅娟：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平诉被告沈金龙、
王雅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88号

沈金龙、王雅娟：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平诉被告沈金龙、
王雅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20号

章海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
大楼支行诉被告章海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125号
杨金和、蔡志刚：本院受理原告袁再勇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拱商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商初字第209号
浙江润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上钢

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润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
拱半商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民初字第449号
浙江润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创胜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润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杭拱半民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5号
杭州沽苏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王支水诉你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拱商
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747号

徐长根：本院已受理原告杜京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592号

叶勇、杭州银聚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高杰诉何妨与
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522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05号

宁波市龙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精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99号

徐望江：本院受理崔文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2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建寿商初字第202号

叶志昌：本院受理原告建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慈
岩信用社诉你、方晓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10月10日9时30分在建
德市人民法院寿昌法庭开庭审理。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930号
任展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海曙支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证据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45号

申请人湖州联纯净水剂厂，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合
作银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GA/01
05314132号（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宁波金通电器有

限公司、收款人杭州澳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嘉南民初字第1572号

沈美娟：本院受理原告龙廷将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凤桥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332号

王伟祥：本院受理原告嘉兴融金担保有限公司诉你及
徐新华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1）嘉南商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770号

陈建浩、陈建超：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鑫友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们及陈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凤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民初字第28号
刘宁：本院对原告浙江信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1）杭拱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87号

沈金龙、王雅娟：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平诉被告沈金龙、
王雅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88号

沈金龙、王雅娟：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平诉被告沈金龙、
王雅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20号

章海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
大楼支行诉被告章海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125号
杨金和、蔡志刚：本院受理原告袁再勇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拱商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商初字第209号
浙江润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上钢

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润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
拱半商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民初字第449号
浙江润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创胜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润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杭拱半民初字第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5号
杭州沽苏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王支水诉你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拱商
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747号

徐长根：本院已受理原告杜京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592号

叶勇、杭州银聚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高杰诉何妨与
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522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05号

宁波市龙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精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99号

徐望江：本院受理崔文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2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建寿商初字第202号

叶志昌：本院受理原告建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慈
岩信用社诉你、方晓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10月10日9时30分在建
德市人民法院寿昌法庭开庭审理。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930号
任展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海曙支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证据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45号

申请人湖州联纯净水剂厂，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合
作银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GA/01
05314132号（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宁波金通电器有

限公司、收款人杭州澳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96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嘉南民初字第1572号

沈美娟：本院受理原告龙廷将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凤桥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332号

王伟祥：本院受理原告嘉兴融金担保有限公司诉你及
徐新华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1）嘉南商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南商初字第770号

陈建浩、陈建超：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鑫友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们及陈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1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凤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6月28日

案例警示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法官说法

生活法理

■通讯员穆勤

车辆保险合同的双方对“ 驾驶证有效期
已届满”有两种理解怎么办？ 近日，慈溪法院
对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作出了回答：应从该条
款的本意理解，这样有利于保护非格式条款
提供方的利益，更有利于平衡双方利益。

案情回放：
2010

年
6

月
30

日，慈溪的傅某向某保
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
险。 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在保险合同中约
定：被保险人为傅某；保险期间为

2010

年
7

月
13

日起至
2011

年
7

月
12

日止。

同年
10

月
10

日， 傅某驾驶被保险车
辆与一轿车发生碰撞， 造成傅某受伤、两
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的
事故认定书认定傅某承担主要责任，另一
车主承担次要责任。 经调解，由傅某承担
事故损失的

70%

，由对方承担
30%

。为此，

傅某共计支付
233385

元。

在傅某向某保险公司要求理赔时，该
保险公司查明，傅某投保时提交的驾驶证
有效起始日期为

2004

年
9

月
27

日，有效
期限为

6

年。 发生事故时，傅某的驾驶证
已超过有效期，傅某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
办理了期满换证降级业务，取得了新的驾
驶证。 因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2011

年
4

月
12

日，傅某向慈溪法院起
诉，要求被告某保险公司就交强险和商业
险支付保险金，而被告某保险公司则认为
傅某的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根据免责条
款，该公司不必支付保险金。 近日，慈溪法
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交强险及商业险合
计

233385

元。

法官说法：在交强险中，被告制定的
格式条款表述为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
情形下，保险人不负责其他损失和费用的
垫付和赔偿。但本案原告已经取得驾驶资
格，并未出现吊销、注销驾驶证等情形，事

故发生时，原告持有的驾驶证超过驾驶证
上注明的有效期间，但仍在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可以办理换证的期间内，原告的
行为不属于无证驾驶。

在商业险中，保险人印制了在驾驶人
“无证驾驶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情形
下，保险人不予赔偿的免责条款，该免责
条款是被告制作的格式条款，无法推定被
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其向原告作出了明
确说明或解释。由此，导致双方对“驾驶证
有效期已届满”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争议。

因此，本案诉争事故发生时，原告所
持驾驶证超过该证所注明的有效期限，不
能作为被告拒绝赔付原告损失的依据。原
告承担本案诉争事故的主要责任，根据本
案事故情况及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被
告就商业险第三者责任险及车辆损失险
承担70%的事故责任比例合理合法。原告
要求被告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
失险支付保险金231385元的诉讼请求，法
院应予以支持。

未婚同居时买的房归谁所有？

共同归还按揭的以登记为准
■通讯员尹璇

案情：夏丹（女，化名）与方舟（男，化名）于
2009

年经网络相识，

同年
5

月，夏丹与前夫离婚后与方舟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怀孕。

在两人同居期间，方舟在宁波高新区买了一套房屋，首付
40

万元，其余
50

万元进行按揭还款。 由于他之前已购买了另外一
套房屋， 为享受贷款优惠， 就把高新区的房屋登记在夏丹的名
下，并办理了贷款。 之后，夏丹和方舟一起归还每月

3000

元的按
揭款。 在此期间，夏丹多次向方舟账户转入资金共计

18

万元。

同年
9

月，夏丹和方舟结婚，但结婚不到一年，两人便因感
情破裂开始闹离婚。 夏丹起诉至鄞州法院，要求判决离婚的同时
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那套房屋判归己有。 方舟虽然同意离婚，但
对于高新区的房子，认为是自己出钱购买，应该归自己所有。

法院经审理，最终判决该房屋归夏丹所有，并由她按照购房
款的支付情况、还贷情况并参考房屋的现值等因素，对方舟予以
适当的货币补偿。

点评：本案中，购买房屋时原、被告已同居生活且原告已怀孕，
单从购买时由被告签订购房合同且直接支付价款、事后登记在原告
名下的情况分析，均不能得出房屋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的结论。

结合双方同居生活、登记结婚时间、资金调用及共同归还按
揭贷款的事实，该房屋应认定为双方婚前共同财产。由于该房屋
登记在原告名下并办理了抵押贷款，该房屋可归原告所有，由原
告按照购房款的支付情况、还贷情况并参考房屋的现值等因素，
对被告予以适当的货币补偿。

4“ 佰”元
还是 4“ 万”元？

一张字迹模糊的借条
引发纠纷

■通讯员童法

近日， 一起特殊的民间借贷案件在桐乡
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原告陆某拿着一张借
条神情异常激动，不停地向法官解释说明。被
告穆某也不甘示弱，据理力争。法庭上唇枪舌
剑，争得不可开。

原来，双方就借条上载明的“ 今向陆某借
款肆（ ？ ）元正（

￥40000

） ”产生了争议。 借款
人穆某一口咬定问号处是“ 佰”， 小写金额
40000

处应有小数点即“
400.00

”，故其仅认可
向陆某借款

400

元。 而陆某则信誓旦旦向法
官说明借款应为

4

万元， 称问号处的字为
“ 万”，小写金额处

40000

元非常明确。

承办法官在仔细查看借条后， 也无法辨
认问号处的字体。 最终，法院认为，欠条的内
容均为被告穆某书写，虽借款金额是“ 佰”还
是“ 万”难以分辨，但小写金额明确为

40000

元，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被告抗辩借款
只有

400

元也不符合常理，故认定本案所涉
借款应为

40000

元，一审判令被告及时归还
原告

40000

元借款。

宣判后， 被告不服， 向嘉兴中院提出上
诉，并提出对借条进行鉴定。 二审法院认为，

书写习惯个体差异较大，没有统一衡量标准，

故对于借条中因书写不清出现的字义争议申
请鉴定不符合规定，不予准许。 经审理，二审
法院以欠条中大写金额存在识别困难， 但小
写部分的阿拉伯数字字迹清晰， 一眼即可辨
明为“

40000

”，足以证明借款
40000

的事实，

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条往往
是法官断案的关键证据，因此借条存在瑕疵
往往给认定事实造成很大的麻烦。

去年以来，桐乡法院已有两起案件因为
借条及担保合同中所写内容有瑕疵而引发纠
纷。这其中，也不能排除部分当事人利用另
一方当事人审查不严或粗心大意故意在借
条、借据上做文章的可能。

因此，法官建议，在类似的民间借贷、担
保合同中，一定要对书证材料仔细审查，避免
为日后引发纠纷留下隐患。

暴雨无情
法官有情

■通讯员叶茜摄

近日，舟山市定海法院的法官走上街头，开
展爱心义卖活动。此次义卖的物品均为该院干警
爱心募捐所得。经过近4个小时的义卖活动，法
官共筹集善款500余元，连同之前全院干警所捐
的近万元钱均将捐给因暴雨受灾的群众。

发生事故时驾照已过期，保险公司该不该赔
法官：仍在可换证期间不属于无证驾驶


